附件2

柳州市鱼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信息公开指南

为便利社会公众向本机关获取政府信息，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交和接收行为，增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编制《柳州市鱼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并实时更新。需要获取柳州市鱼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在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查阅。

一、本机关对外发布政府信息情况

本机关对外发布政府信息的渠道有如下：

1.官方网站，网站：http://www.yfq.gov.cn/

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道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后，可通过以下方式向本机关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当面提交，地址：柳州市鱼峰区静兰路10号5楼525室，工作时间：工作日（8:00-12:00、15:00-18:00）；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本机关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邮政寄送，收件人：鱼峰区工信局，地址：柳州市鱼峰区静兰路10号5楼525室，邮编：545005，请在信封显著位置上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三、申请需提供的材料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

（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四、本机关确认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间

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1.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提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行政机关应当出具书面凭证；

2.申请人以挂号信等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行政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于收到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确认，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3.申请人通过互联网渠道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传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双方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4.需要与申请人确认收到申请时间，但申请人未提供电话联系方式或者提供的联系电话无法接通的，行政机关应当做好登记，自恢复与申请人的联络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五、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情况　　 

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柳州市鱼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负责接收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公地址：柳州市鱼峰区静兰路10号5楼525室，工作时间：工作日（8:00-12:00、15:00-18:00），联系方式：0772-3163538。

本机关不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